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炼化分公司 

燃气锅炉备用资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1）项目名称：燃气锅炉备用资源项目 

（2）项目规模：产蒸汽量 130吨/小时 

（3）项目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炼化分公司 

（4）项目地点：河北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石炼路 1 号 

（5）项目内容： 针对 3#燃气锅炉实施燃天然气改烧柴油改造，采用石家

庄炼化分公司自产加氢柴油作为备用燃料，燃气锅炉增加燃油火嘴；增加燃油输

送系统；锅炉燃油烟气送入 1#脱硫塔进行处理后排放。 

二、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概述 

项目废气污染源主要为锅炉燃油烟气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

废水污染源主要包括锅炉排污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水；噪声污染源主要为机

泵等设备噪声；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灰、脱硫石膏等。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污染防治措施：锅炉燃油烟气经过锅炉 SCR 系统（利旧）及脱硫

系统处理后，由 80m 排气筒达标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空气产生影响。 

（2）废水污染防治措施：锅炉排污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水排入厂区污

水处理站处理后作为中水回用，不外排。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采取厂房隔声等隔声降噪措施，能够保证

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为除尘灰、脱硫石膏，统一收集后

合规处置。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项目污染防治的环保措施完善，各污

染物做到达标排放；各类污染物满足总量控制要求；清洁生产为国内先进水平；

被调查的公众支持项目建设。在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从环境保

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 

五、公众向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信息的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环评单位、建设单位索取环境影响报

告书简本或提出意见。 

评价单位名称：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城角街 168 号 

邮编：050000 

联系人：杨志  

电话/传真：0311-66036383 

邮箱：554337795@qq.com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炼化分公司 

联系人：陈晨 

联系电话：15097360150 

邮编：050099 

电子信箱：chenc.sjlh@sinopec.com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具体形式、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采用石家庄炼化分公司网站和各敏感点发放调查

表的形式。征求意见的范围为本工程影响范围内所有涉及村庄、学校等。每个敏

感点调查表发放数量不少于 10 份，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见公众参与调查表。您

也可以向建设单位索取公众参与调查表，参与本工程的公众调查。您将意见填写

后评价单位、建设单位将认真考虑、并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采纳，未采纳的意见

也会给出未采纳的理由。 

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 12 日。 


